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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优月仓储（上海）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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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 高红文 

项目名称 华谊丙烯酸优月配套罐区项目 

项目简介 

优月仓储（上海）有限公司位于上海化学工业区，

东北侧紧靠中石化三井苯酚丙酮装置（在建），南侧临近

神工路运输通道，西侧为舒华路。 

一期工程（“上海化学工业区优月仓储项目”）的 7

个储罐（包括苯罐、1-丁烯储罐、丙烯储罐等）、6 个汽

车装卸位、消防水泵房、变配电房、综合办公楼、装卸

泵棚、泡沫站于 2011 年投入使用，为包括上海赛科在内

的多家化工企业提供物流仓储服务。一期建成的球罐区

及常压罐区总库容为 13200m3，分别储存丙烯、混合 C4、

1-丁烯及丙烯腈、苯、混合二甲苯等化学物料，建有设

施完备的可燃液体汽车装卸站和液化烃汽车装卸站，库

内建有工艺管廊连接库外化工区管廊至氯碱码头进行装

卸，并且连接至上海赛科界内管廊进行管道输送。 

二期工程（“上海化学工业区优月仓储项目二期工

程”）扩建的 20个储罐（包括丙烯储罐、污苯罐、苯罐、

丙酮罐、苯酚罐、烃焦油罐、酚焦油罐等）、7 个汽车装

卸位也于 2014 年通过验收并投入使用。二期工程中增加

的球罐区及常压罐区库容量为 67200m3，分别储存丙烯、

污苯、苯、丙酮、苯酚、烃焦油、酚焦油等化学物料。

一期已建的可燃液体汽车装卸站增加苯酚、丙酮、酚焦

油、烃焦油/污苯装卸设施；液化烃汽车装卸站增加丙烯

装卸设施。 

经过一期工程及二期工程的建设，该公司已建成的

球罐区和常压罐区总库容为 80400m3，分别储存丙烯、混

合 C4、1-丁烯及丙烯腈、苯、混合二甲苯、苯酚、丙酮、

烃焦油、酚焦油、污苯等；已建有的可燃液体汽车装卸

站和液化烃汽车装卸站可用来输送苯、混二甲苯、甲苯、



苯酚、丙酮、酚焦油、烃焦油、乙腈、丙烯腈、丙烯、

混合 C4、1-丁烯等物料。厂区内尚余后期规划预留库容

量 46650m3。 

随着上海化学工业区石油化工业的不断发展，在建

和拟建的大型石油化工项目陆续上马，根据上海化工园

区石油化工企业的物流运输规划，特别是正在建设的华

谊丙烯酸装置，将有 19.2 万吨/年正丁醇、24 万吨/年

丙烯等化工原料及产品需要通过码头、汽车、管道运输

进、出厂。目前华谊丙烯酸装置所需原料和产品的储存

运输全部依托第三方物流仓储基地提供相应储运设施，

依托第三方的储罐及可燃液体和液化烃汽车装卸站以满

足化工物料存储和公路运输的需要。因此上海化学工业

区石油化工企业急需一座集液体化工品仓储、运输和管

理为一体的现代化化工物流仓储基地。 

优月仓储（上海）有限公司具备为化工区企业提供

液化烃、可燃液体等危险化学品物流仓储服务的能力。 

本次建设的华谊丙烯酸优月配套罐区项目，建成后

能满足华谊丙烯酸装置原料和产品的储存和运输的需

求，充分利用其配备的设施和管理经验为客户提供优质

的服务。 

本项目在厂区内预留 110 区（二）、120 区（三）

的空地内进行建设，位于前期已建项目用地的东侧。 

本项目为扩建项目，于 2014 年 6 月取得《外商投资

项目备案意见表》（沪化管备[2014]12号）。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和《建设项

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的有关规

定，本项目属于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建设项目，该公

司于 2014 年 9 月委托上海市化工职业病防治院进行了职

业病危害预评价, 并取得了《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

审查意见书》（沪安监化职预审〔2014〕1 号）。 

2015 年 4 月，该公司委托中石化上海工程有限公司

进行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专篇编制。 

目前该项目已建成，并投入试运行。 

建设项目

存在的职

业病危害

因素 

存在的主要职业

病危害因素 
噪声、正丁醇、丙烯、露天高温等 

检测结果 

检测 

因素 

检测 

岗位 

合格 

岗位 

合格率 

（%） 

定点噪声 7 7 100% 



正丁醇 4 4 100% 

正丁醇（个

体） 
1 1 100% 

个体噪声 1 1 100% 

现场调查专业技

术人员名单 
霍婷婷、杨明进 

现场调查时间 2017年10月18日 

现场采样、检测专

业技术人员名单 
慕海东、王之骏 

现场采样、检测时

间 
2017年11月16日-11月18日 

建设单位陪同人 高红文 

评价结论

与建议 

1.本项目分类为“职业病危害较重”的建设项目。 

2.本项目针对产生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环节采取了相应的

防护措施，改善了作业环境,结合用人单位提供的项目基

础资料，通过现场调查、检测和评价，得出以下评价结

论： 

1）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其接触水平：通过对该项目产生的

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检测，本次各个检测点的丁醇

浓度远低于国家制定的职业接触标准，检测结果为未检

出。各作业点的噪声实测值实测值均＜80dB（A），项目

中不存在噪声作业岗位。 

2）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本工程结合生产工艺采取了防

毒等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职业病防护设施与产生职业

病危害的岗位相匹配、形式适宜、运转良好，控制效果

合格。 

3）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该公司为接触职业病危

害因素的作业人员配备了有效的个人防护用品，基本符

合《个体防护装备选用规范》（GB/T 11651-2008）的要

求。 

4）本项目的通风、照明等达到标准要求，此次检测各作

业点照度均符合《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50034-2013）

标准要求。 

5）现场调查，利旧的该公司辅助卫生用室配置合理，数

量足够，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2010）

的相关规定。 

6）总体布局和设备布局：本项目自动化程度较高，物料

采用密闭化管路输送；厂区内各功能区区分明确，生产



工艺及设备布局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

2010）的相关要求。 

7）职业卫生管理：由职业卫生管理机构 HSE 专职 1 人负

责职业卫生管理工作，制定了职业卫生规章制度，职业

病防治规划和实施方案、职业健康体检制度、职业病危

害申报及告知。 

8）职业健康监护：有较详细的职业健康监护制度，建立

有职工的职业健康监护档案，但尚未安排新进的汽车装

卸站装卸工进行岗前高温体检。 

9）警示标识：现场检查，本项目工作场所设置了职业病

危害警示标识，但不够齐全，部分符合《工作场所职业

病危害警示标识》（GBZ158-2003）的相关要求。 

10）该建设单位建立了职业病危害应急救援预案，配备

了急救箱、应急洗眼装置等急救用品。 

综上所述，本项目目前基本符合国家有关职业卫生法律、

法规、标准、规范的要求，可以申请竣工验收。 

如能在正式运行过程中落实本报告提出的建议，建立健

全各项职业卫生规章制度并严格执行，则正常运行时可

以符合国家有关职业卫生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要

求，控制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达到保护作业人员健康

的目的 

3.对项目控制职业病危害的建议： 

3.1整改性建议： 

3.1.1职业健康检查建议 

用人单位应确保接触有害作业人员职业健康检查率

100%，检查项目应完整。汽车装卸站装卸工在每年夏季

到来前应该开展高温职业健康检查。 

3.1.2警示标识建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的要求，在

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作业岗位的醒目位置设置警示标

识和中文警示说明等。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作业岗位应在

其醒目位置设置警示标识和中文警示说明，警示标识应

根据《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GBZ158-2003的相

关要求进行设置，警示说明应当载明产生职业病危害的

种类、后果、预防以及应急救治措施等内容。本项目中

应在汽车装卸站增设“必须佩戴防毒口罩”、“必须佩戴

防护手套”的警示标识。 

3.2持续改进性建议： 



3.2.1关于进入密闭空间作业的相关建议 

在特殊的作业场所，如封闭性和狭窄性空间的设备

检修以及储罐清洗是引起急性中毒事故的重要环节，应

加强对操作人员的培训和实际演练。作业前应了解操作

设备情况，严格按照作业程序进行操作和防护，对每一

次检修、维护和清洗作业都给予足够的重视，操作前应

检测设备内相关的化学物含量和氧含量，并做好个体防

护和现场监护工作，以保证作业人员的生命安全。 

3.2.2针对应急救援的建议 

建设单位应严格按照本企业应急救援管理制度相关

要求进行管理，落实生产设备、应急救援喷淋装置、各

类气体检测报警装置的使用、维护及检修的管理制度和

安全操作规程，由专人负责设备与各类职业病危害防护

设施的定期维护、保养工作及定期校验工作，杜绝跑、

冒、滴、漏，确保其合理、高效、正常运转。 

3.2.3针对巡检、采样环节的建议 

应加强巡检作业人员安全培训及安全管理，及时发

现管道、阀门的跑冒滴漏，及时作出相应处置，在进行

管道维修处理时应佩戴供气式防毒面具和有毒气体报警

装置。 

为防止巡检作业人员夏季巡检时发生职业性中暑，

应在夏季高温季节作业时，为巡检员工配备防暑降温药

品。 

采样人员在采样作业时应严格遵守采样作业流程，

采样作业时应佩戴防毒面具和防护手套等个体防护用

品。 

3.2.4活性炭更换的建议 

委托外协单位更换活性炭时应有公司相关管理人员

进行现场监督管理，要求作业人员正确佩戴个人防护用

品。 

3.2.5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与评价的建议 

应健全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及评价制度，

按照《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国家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总局令〔2012〕第47号）第二十条的要求对

职业病危害作业现场进行每年一次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

因素检测，发现浓（强）度超标的岗位，及时查找原因，

立刻整治，以确保各种职业危害因素达到国家卫生标准。

检测、评价结果存入企业职业卫生档案，定期向所在地



安全生产监督部门报告并向劳动者公布。 

3.2.6防护设施检维修的建议 

1）对职业病防护设备、应急救援设施和个人使用的

职业病防护用品，应当进行经常性的维护、检修、检查

和更新，定期检测其性能和效果。确保其处于正常状态，

不得擅自拆除或停止使用。并加强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

的维修保养，使工作场所有害物质浓度符合卫生限值的

要求。另外，应加强对操作人员正确使用个人防护用品

的监督，确保人员能严格按照规定使用防护用品，防止

操作人员出现大意松懈导致的防护不到位而遭到职业病

危害因素的影响。 

2）公司必须落实检修保养部门和人员作业时的防护

措施，按照各类防护设施的检修保养周期，如实记录检

修情况及时间，发现问题及时报告，并做好设备维修时、

以及非正常状态下的防护措施。 

3.2.7职业卫生管理的建议 

1）认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等法律、法规、规范、标准，并定期组织检查实施情况。

如：用人单位的负责人应当接受职业卫生培训，遵守职

业病防治法律、法规，依法组织本单位的职业病防治工

作；结合本单位职业病危害的特点，建立考核管理制度

和文字培训资料，组织生产工人必须参加上岗前职业卫

生培训和在岗期间的定期职业卫生培训，使工人掌握各

岗位职业病危害特点及相应的个人防护知识，督促劳动

者遵守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规章和操作规程，保证

劳动者正确使用职业病防护设备和个人职业病防护用

品。 

2）切实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的规定，履行职业危害劳

动合同告知义务，在劳动合同中如实将劳动者在工作中

可能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其后果，采取的防护措施

和待遇等告知劳动者，并规定相应的权利和义务。 

3）公司应持续完善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并定期组织生产工人进行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演

练，使工人熟知急性职业病危害事故的应急救援程序，

同时对预案进行及时修订，以提高其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4）制定安全卫生检查规范，日常加强检查和督导，

对发现的问题应做好记录、通报和总结，并及时提出改



进意见，防止再次发生；制定符合生产特点的监测监护

方针和计划，以达到识别、评价和控制职业病危害以及

保护工人健康的目的。 

3.3预防性告知 

1）健全和完善公司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职业病防治

方案，并落实本次评价的各项建议。 

2）建设单位若建筑物功能、生产工艺和原辅材料发

生变更时，应再次进行职业病危害评价，根据评价结论

进行职业病危害项目变更申报。 

3）建设单位应在有装卸作业的高温季节，对高温气

象条件进行现场检测与评价。 

4）装卸站首次投用的槽车（槽检后）以及罐区进行

取样时，应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检测与评价。 

5）项目竣工后，其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等有关职业

卫生内容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的要

求自行组织竣工验收。竣工验收合格后，应向当地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进行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并按《工

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总局令〔2012〕第 47 号）的要求进行作业场所职业健康

管理。 

技术审查

专家组评

审意见 

见附件 

 



附件 1：专家评审意见 

 

 

 

 



 

 

 

 

 



 

 

 
 

 

 


